中国认证认可协会

行业自律投诉举报受理处理实施办法

一、总      则
1. 为落实中国认证认可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有关自律规范文件，更加有效地对自律规范文件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2. 协会设立专人处理投诉举报的有关信息，对投诉举报信息进行保密管理。

3. 协会接受投诉举报的范围是：会员违反自律规范文件的投诉举报。

二、投诉举报的受理
4．协会接受以电话、电子邮件、信函及来访等各类方式的投诉举报。

5．电话投诉举报信息的处理：协会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电话记录，作为机密记录由专人负责管理。经办人将投诉举报信息整理后填写《投诉举报信息处理单》（见附表），送交领导决定是否展开调查。

6．电子邮件投诉举报信息的处理：协会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电子邮箱，实施加密管理。收到投诉举报信息及时保存到专用加密文件中，作为机密记录由专人负责管理。经办人将投诉举报信息整理后填写《投诉举报信息处理单》，送交领导决定是否展开调查。

7．信函投诉举报信息的处理：协会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信函处理人员，两人以上在场时拆阅信函实施加密管理，投诉举报作为机密记录由专人负责管理。经办人将投诉举报信息整理后填写《投诉举报信息处理单》，送交领导决定是否展开调查。

8．来访投诉举报的接待及信息处理：对于来访的投诉举报人员，协会安排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单独房间接待，并做好记录。记录内容由投诉举报人在记录完毕后签字确认，记录作为机密记录由专人负责管理。经办人将投诉举报信息整理后填写《投诉举报信息处理单》，送交领导决定是否展开调查。

9．无论处理何种形式的投诉举报，经办人在整理投诉举报信息、填写《投诉举报信息处理单》时，均应对投诉举报人的信息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，为投诉举报人保密。

10．协会提倡投诉举报人进行实名投诉举报，并能够提供尽量详细真实的信息，尽可能提供必要的证据，以利决定展开调查和提高调查处理的效率。

三、投诉举报的调查处理
11．协会受理举报投诉的条件是：

11．1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投诉举报范围；

11．2 投诉举报的违规行为事实清楚，线索明确，具备可以查实的条件。

12．对于决定受理的举报投诉信息，协会应当在作出受理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投诉举报人，并在10个工作日内展开调查。

13．协会可以视投诉举报情况的复杂程度独立展开调查，也可以商请认证认可行政监管部门、认可机构、地方认证认可协会协助调查。

14．无论以何种形式展开调查，均应在60个工作日内调查终结。

15．对于情况特别复杂，不能在60个工作日内调查终结的投诉举报，应在60个工作日内提出阶段性调查报告，由秘书长作出是否继续调查的决定。

16．调查结束后，应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。

17．对调查及处理过程，由协会另行规定。对投诉举报的调查依据该规定执行。

18．投诉举报人留有真实信息和联系方式的，无论调查处理结果如何，协会均应将结果以适当的方式反馈给投诉举报人。

19．协会会员服务与自律监管部负责将所有的调查材料汇总归档，按协会档案管理的规定保存。

四、举报投诉奖励
20．投诉举报信息能够立案并经查实违规事实的，协会向投诉举报人发放一定额度的奖金，并对奖励的信息保密。举报奖励金额按自律规范文件中的相关规定标准执行。

21．发放投诉举报奖金的方式由协会与投诉举报人协商。

五、附       则
22．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23．本办法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负责解释。 

附表：

投诉举报信息处理单

	投诉举报

方式
	□电话  □信函  □来访

□电子邮件   □其它
	投诉举报

收到时间
	        年

   月   日

	投诉举报的主要事实：



	所能提供的证据：

	经办人处理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会员服务与自律监管部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分管副秘书长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处   理

结   果
	承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反   馈

情   况
	           承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